
□ 见习记者 陈姝楠

通讯员 徐娟

本报讯 原本是音乐节的

独家冠名赞助， 不想音乐节因

流感大爆发未能按期举办不

说， 赞助费也遭遇了退还难。

近日， 青浦区人民法院审结了

一起关于赞助费的其他合同纠

纷案。

2023 年 9 月 19 日， 原告

橙美公司（化名） 与被告春和

公司（化名） 签订了《赞助协

议书》， 约定原告为被告在

“扶摇音乐节” 活动提供独家

冠名赞助， 被告为原告提供

宣传营销服务， 原告橙美公

司须向被告春和公司以现金

方式支付赞助费 48 万元， 以

抵用券形式支付赞助费 12 万

元。

12 月 17 日， 该音乐节因

流感大爆发未能按期举办。 根

据协议书约定， 如因特殊原因

导致活动无法正常举办， 被告

应及时告知原告， 并全额退还

原告已支付的赞助费。

2024 年 1 月 3 日， 被告

春和公司向原告橙美公司退还

了部分现金赞助款 15 万元。 3

月 18 日， 原告橙美公司通过

微信向被告春和公司发送催款

函， 随后， 原告橙美公司多次

通过电话、 微信、 面商进行催

款， 被告春和公司拒不履行还

款义务， 故原告向法院提起诉

讼。

原告橙美公司诉称： 请求

被告春和公司退还赞助费 29

万元并支付利息 （自 2023 年

10 月 9 日起算至实际付清之

日）。

被告春和公司答辩： 愿意

退还赞助费 29 万元并支付利

息， 但被告自 2024 年 5 月 1

日起方停止向原告付款， 利息

应自 2024 年 5 月 1 日起算。

法院经审理认为， 被告确

认其未履行合同， 原告有权解

除合同并要求被告返还赞助

费， 故该协议书自被告收到催

款函之日即 2024 年 3 月 18 日

解除， 且被告应退还原告赞助

费 29 万元。

关于原告主张的利息， 性

质实为逾期付款利息损失， 因

被告收到催款函的日期为

2024 年 3 月 18 日， 函件载明

在收到本函件之日起 3 日内支

付， 该退还款项付款截止日应

为 2024 年 3 月 21 日， 故被告

应向原告偿付自 2024 年 3 月

22 日起的逾期付款利息。

证据存在灭失风险？ 宝山法院制定详细保全实施方案

完成首例知识产权纠纷案件现场证据保全

□ 见习记者 王葳然

通讯员 陆艺楷

本报讯 诉讼过程中， 案

件的关键证据在对方手中， 自

己又因客观原因无法取得， 应

当怎么办？ 近日， 宝山区人民

法院商事审判庭联合执行局、

司法警察大队， 与公安机关共

同对一仓库现场内的产品紧急

进行证据保全， 既有效固定了

相关证据， 又尽可能降低了对

被告生产经营的不利影响， 及

时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在一起知识产权纠纷案件

中，原告某墨水公司认为，被告

某数码科技公司在生产经营中

未经许可， 擅自使用原告商标

及字号， 并对原告的产品质量

进行贬损， 请求判令该数码科

技公司停止侵权并赔偿损失。

案件审理过程中， 原告墨

水公司发现， 因被诉侵权商品

不在市场上流通， 难以通过公

证购买的方式取得实物产品证

据， 影响侵权比对效果， 而被

诉侵权商品现仍存放于被告数

码科技公司的仓库内， 被告有

更换商品包装的可能。 为了维

护自身权益， 墨水公司向法院

申请对被诉侵权商品进行证据

保全。

法院审查后认为， 该证据

确有灭失的可能； 但对被告而

言， 证据保全会对其正常生产

经营产生一定影响， 故应当在

符合证据保全目的的前提下选

择对被告影响最小的保全措

施。 于是， 案件合议庭就该证

据保全的参与人员、 流程及可

能出现的突发情况等制定了详

细的保全实施方案。

次日下午， 宝山法院商事

审判庭联合执行局、 司法警察

大队， 与公安机关一同前往被

告仓库， 当场向双方当事人送

达了证据保全民事裁定书并进

行证据保全。 当天， 在双方

当事人的共同见证下， 保全

小组对仓库内的被诉侵权商

品进行拍照、 录像， 并扣押

样品， 形成笔录， 顺利完成本

次证据保全。

记者获悉， 此次是宝山法

院对知识产权纠纷案件采取现

场证据保全的首案。

法官说法>>>

证据保全， 是指在证据有

可能毁损、 灭失， 或以后难以

取得的情况下， 人民法院采取

措施对证据进行保护， 以保证

其证明力的一项措施。 证据保

全有助于保护可能被破坏或灭

失的证据， 能够保障和落实当

事人的证据收集权和证据提出

权， 有利于诉讼的顺利进行和

人民法院的公正裁判， 促进纠

纷的化解。

该案中， 人民法院根据墨

水公司的申请及时进行了证据

保全， 并且根据实际情况， 采

取了拍照、 录像并扣押样品的

保全措施， 这种 “不停机” 保

全的方式， 一方面有效解决了

墨水公司举证难的问题， 另一

方面也尽可能降低了保全措施

对公司生产经营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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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网购“三无”减肥药要求退一赔十
法院：“知假买假”不予支持

  先后3次购买减

肥药后索赔

去年 6 月 14 日， 戴某

在某商行开设的网店中花费

323 元购买了 2 件减肥药，

发现该减肥药属于没有生产

厂家信息、 生产日期及食品

配料的三无产品。

然而， 戴某发现相关情

况后并没有立即举报商家或

索赔， 而是在首次购买后的

一个月内， 于 6 月 25 日和

7 月 10 日又分别两次以帮

“小姐妹” 代买的名义在该

商行的网店中下单同款减肥

药 6 件和 10 件。

三次下单全部完成后，

直至 7 月 14 日， 戴某才向

某商行发送信息质疑产品存

在质量问题， 称“昨天有个

小姐妹吃了这个胶囊后晚上

一直拉肚子”， 随即以“小

姐妹” 的口吻质问商家：

“这个减肥药是不是过期了？

什么时候生产的？ 我小姐妹

说减肥药寄来的时候什么都

没写，她说这个东西是假货，

肯定不合法的。 ”

随后， 原告戴某以被告

某商行销售的减肥药没有生

产厂家信息、 生产日期及食

品配料， 系三无产品为由起

诉， 要求被告商行退还货款

并十倍赔偿。

“知假买假”行

为不被支持

法院经审理认为， 本案

中， 被告向原告销售的减肥

药外包装无生产日期、 成分

或者配料表、 生产者名称及

保质期等内容， 违反了《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 及《食品

安全法》 等强制性规定， 属

于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三

无产品， 被告应当依法向原

告退款并承担相应的赔偿责

任。

那么商家应如何承担赔

偿责任？ 首先， 原告在本案

中先后分三次下单。 原告在

收到 2023 年 6 月 14 日第一

单 2 件商品后， 已经知晓被

告店铺销售的商品存在上述

缺少生产日期、 成分或者配

料表、 生产者名称及保质期

等内容的情况， 但其仍购买了

第二、 第三单同类商品； 其

次， 从常理来看， 即便原告在

第一次下单前并不知晓涉案商

品存在关键信息缺失问题， 在

其收货后完全可以立即要求商

家进行退货处理， 而非再次下

单大量购买； 最后， 原告在一

个月内三次购买案涉减肥药，

数量逐次递增， 明显超出正

常、 健康的用药数量。 且原告

自述后两次系为“小姐妹” 购

买， 并非原告自用。

综上， 原告的第二、 第三

单购买行为系“明知所购买食

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 仍进

行购买， 该两次下单购买行为

超出了合理生活消费需要， 不

适用惩罚性赔偿的相关规定。

最终， 法院仅支持退款及原告

第一次下单对应 2 件商品适用

十倍赔偿的诉讼请求， 即 323

元 *10 倍 =3230 元； 对于第

二、 第三次的订单惩罚性赔偿

请求不予支持。

一审判决后， 双方当事人

均未提出上诉， 本案现已生

效。

法官说法>>>

法律保护“合理生活消费

需要”

2024 年 8 月 22 日出台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

药品惩罚性赔偿纠纷案件适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对该问

题进行了明确， 即购买者明知

所购买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

准， 在短时间内多次购买并主

张惩罚性赔偿金的， 人民法院

应当在合理生活消费需要范围

内依法支持其诉讼请求。

与普通消费者为了生活需

要而购买必要的食品目的不

同， 以索赔为目的而进行的分

批、 多次、 反复购买明显超出

正常食用范围的行为不宜认定

为 “合理生活消费需要”， 购

买者后续与 “保护合理消费”

立法精神相悖的二次购买并索

赔的行为不应该得到法律的支

持 。 但是 ， 从落实食品安全

领域严格责任的角度考虑 ，

对于本案中原告符合 “合理

生活消费需要 ” 的第一次购

买行为， 不论其身份如何， 均

应支持其正当合理的索赔诉

求， 以打击被告的食品安全违

法行为。

□ 首席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邓鑫

短时间内， 一买家多次下单网购“三无” 减肥药， 并就所有订单提出十倍惩罚性

赔偿。 食品安全问题固然要重视， 但多次购买并高额索赔是否应当支持？ 近日， 长宁

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多次下单同一款减肥药引发的信息网络买卖合同纠纷案件。

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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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节没办成 赞助费也“凉凉”？
青浦法院审结一起合同纠纷案


